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13号

申请人徐某对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2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2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伤害第三人林某某的事实根本不存在。2014年8月30日18时许，申请人亲属张晶被醉酒状态的邻居赵某某辱骂，申请人好言相劝，赵某某不但不听规劝，在醉酒后开始动手打人，先打了申请人，后又打了张晶并致其左眼淤青，随即张晶报警。醉酒状态下的赵某某又拿出锤子要殴打张晶和申请人，后在其妻子即本案第三人林某某林英春的拉扯下才停息下来。在赵某某殴打张晶和申请人过程中，申请人自始至终没有与第三人林某某林英春进行过肢体接触。申请人上前劝架是一种息事宁人，化解争斗的正义行为。申请人与第三人林某某并不熟识，无任何纠纷矛盾，根本不存在伤害其动机和主观故意，也不存在伤害其客观事实。被申请人仅凭第三人林某某的陈述和与第三人林某某有利害关系人的证人证言，就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存在错误。二、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未实施伤害第三人林某某的行为就不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且本案只有第三人林某某本人陈述和与第三人林某某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属于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三、本案已过追究时效，不应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本案作出处罚决定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日，而在事实查明中表述为“现查明2014年8月30日”，且不论查明的事实是否属实，就时间而言，4年前发生的事情，4年后才查明，已过追究时效。申请人根本不存在伤害第三人林某某的事实行为，即使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被申请人超过追究时效对申请人进行处罚明显违法。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关时效等方面都存在错误，请求复议机关撤销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2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4年8月30日18时许，被申请人接到报警称，在瓦房店市老五中介门前，赵某某殴打张晶。接警后站前派出所民警迅速临场。经调查得知，赵某某因向张晶索要中介费发生口角，争吵过程中，申请人徐达与其妻子李某某参与进来，申请人与赵某某互相推搡，在撕扯间，申请人用拳要打赵某某，赵某某的妻子林英春（本案第三人林某某）正在拉仗，结果打在林英春头上。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赵某某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因此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三、申请人提出的已过追诉时效问题不具有法律依据。本案发生日期为2014年8月30日，被申请人当日即对该案进行受案，不符合申请人所依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四、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综上，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第三人林某某称：申请人的陈述没有提供任何事实与法律方面的依据。2014年案发时，赵某某喝的是药用虎骨酒，把治病喝药酒说成醉酒是别有用心。说赵某某张嘴就骂张晶，不符合事实，案发地点是我家门前，赵某某发现申请人和李某某出来后，感觉人数有差别于自己不利，就马上跑回家中，但张晶却乘胜追击，引领申请人和李某某直接来到我家门前谩骂，这才导致了后来一系列后果。申请人的陈述故意隐瞒身份来否定殴打第三人林某某的事实，申请人与案件主要当事人张晶有直系血缘关系，又共同经营奶吧，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存在伤害第三人林某某的动机。申请人说第三人林某某与证人有利害关系，请其拿出事实及证据，否则追究其责任。综上所述，请求认定申请人及李某某殴打第三人林某某事实存在。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30日18时20分，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徐某报警，称在瓦房店市老五中介门前，赵某某殴打张晶。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迅速临场，经过调查得知，2014年8月30日18时许，赵某某因向张晶索要中介费发生口角，赵某某用拳将张晶左眼殴打致伤（已另案处理）。打仗过程中，申请人徐达与其妻子李某某参与进来，申请人与赵某某互相推搡，在撕扯间，申请人用拳欲打赵某某时，打到了正在拉仗的第三人林某某（赵某某妻子）头上。被申请人于2018年6月1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第三人林某某本人陈述、证人证言、住院病例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权，其具有作出治安案件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本案，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被申请人根据证据及违法行为的情节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关于申请人称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伤害第三人林某某的事实根本不存在，本案，在被申请人提供的案卷中，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已被赵长柱等证人予以证实，另有第三人林某某住院病例、第三人林某某本人陈述等证据在卷证明；关于申请人称本案已过追究时效，不应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本案中，第三人林某某丈夫赵某某在案发第二天接受被申请人询问时，已经向被申请人提出第三人林某某被打受伤，且第三人林某某于案发当天就住院医治，案发后未满6个月，在被申请人于2015年2月9日对第三人林某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第三人林某某也指控了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故本案未过追诉时效。关于申请人所述第三人林某某与其提供的证人有利害关系，因为没有证据证实，所以本机关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14年9月1日受案，于2018年6月1日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超过了法定期限，违背了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程序轻微违法。因对申请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故本机关应予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但不予撤销。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于2018年6月1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2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或第三人林某某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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